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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关于印发万盛经开区地质灾害防治

搬迁避让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
万盛经开发〔2021〕21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管委会各部门，经开区开发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及有关国有企业，驻经开区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万盛经开区地质灾害防治搬迁避让项目管理办法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万盛经开区管委会

2021 年 9 月 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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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盛经开区地质灾害防治搬迁避让项目
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区地质灾害防治搬迁避让工作，切实保障受

地质灾害威胁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解决受灾群众的生计问

题，根据《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条例》和《重庆市地质灾害防治金

土工程实施意见》（渝办发〔2008〕87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搬迁避让工作原则

（一）坚持科学规划，分步实施的原则。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拟定搬迁避让规划、搬迁避让计划和年度实施方案，报经管委会

审定后，按照轻重缓急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具体组织实施，

并实行合同管理，明确责任。

（二）坚持政府扶持，尊重民意的原则。按照相关扶持优惠政

策，给予群众适当补助。搬迁政策要公开公正，尊重搬迁避让群众

的选择，鼓励多种方式搬迁。

（三）坚持整合资金，统筹安排的原则。整合危旧房改造、扶

贫和救灾等项目中涉及搬迁避让的资金，由区财政统筹安排。

第三条 搬迁安置方式

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发布

- 3 -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因地制宜，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，

合理选择搬迁安置方式：

（一）整建制安置。整建制接收搬迁群众所有土地、林木等资

源，实现资源共享，共同开发，共同受益，搬迁群众享受同等待遇。

（二）分散安置。将受地灾威胁的个别群众分散安置到地质安

全的居民集中点，通过分散安置改变搬迁群众生活条件。

（三）集中安置。将不同区域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农户集中搬迁

安置到地质安全、生产资料充足的地区，建设新的农村居民集中点，

结合新农村建设实施安置。

（四）货币化安置。对有一定经济条件并愿意到城镇落户的农

户，可通过政府给予资金补助的方式进行安置。

第四条 搬迁避让补助标准

搬迁避让补助费用按居住面积计算，家庭常住人口 1~2 人：

居住面积不足 50m2 的，按实际居住面积计算，居住面积 50m2 以

上的，按 50m2 计算补助面积；家庭常住人口 3~5 人：居住面积不

足 80m2 的，按实际居住面积计算，居住面积 80m2 以上的，按 80m2

计算补助面积；家庭常住人口 6 人及以上：居住面积不足 100m2

的，按实际居住面积计算，居住面积 100m2 以上的，按 100m2 计

算补助面积。补助标准为 800 元/m2。若按前述计算的补助总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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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不足 5000 元的，不按照前述标准进行补助，改按人均 5000 元计

算补助金额。

鼓励搬迁避让人员进城购房。

第五条 享受搬迁避让补助人员范围

（一）因地质灾害造成房屋损毁的群众；

（二）受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的群众；

（三）受地质灾害威胁，且生存条件恶劣，无法就地越温脱贫

的群众。

第六条 搬迁避让补助资金来源

（一）区级地质灾害防治资金；

（二）市“金土工程”补助资金；

（三）土地整治收益资金；

（四）危旧房改造、扶贫救灾等补助资金。

第七条 区发展改革局、民政局、财政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

交通局、水利局、农林局、供电分公司等部门（单位），要加大对

搬迁避让群众的扶持力度，切实将国家和市级统筹城乡发展的各项

惠民政策落实到搬迁避让群众身上，在安排资金时向搬迁避让群众

倾斜。

第八条 申请搬迁避让补助按下列程序报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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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搬迁群众主动书面申请，所在村社提出意见；

（二）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对申请搬迁群众基本情况进

行核实；

（三）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照地质灾害防治金土工程

实施条件进行审核、汇总，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；

（四）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定年度实施方案，送区管委会；

（五）区管委会对年度实施方案进行审批，并送市规划和自然

资源局备案；

（六）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照年度实施方案进行公示

并组织实施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监督、指导；

（七）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验收，验收合格后，区

财政将补助资金拨付至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由其负责支付

到补助对象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区财政局进行抽验，进行验收

结果公示，并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备案。

第九条 搬迁户完成搬迁后自行拆除处于危险区的房屋，对拒

不拆除的，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按照有关规定采取强制措

施消除安全隐患，产生的所有费用在搬迁补助费中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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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搬迁户可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在原基层组织辖

区内不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域地带重新选址建房，或跨基层组织辖

区异地选址建房、购房，并享受下列优惠政策：

（一）搬迁户在原所在基层组织辖区内不属于地质灾害危险区

域地带重新选址建房，或跨基层组织辖区异地选址建房的，搬迁户

应与接收地农户自行协商一致。接收地基层组织应做好选址协调、

规划、入户等工作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（二）搬迁户跨镇（街道）购房的，由搬迁户自行联系，所在

镇（街道）应积极协调做好入户等相关工作，接收地不得收取入户

等有关费用。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有关部门应积极做好规划和办

理产权产籍证等工作，行政规费除证书工本费外一律免收。

（三）搬迁户到城镇购房的，区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局、市场监

管局等部门在政策上应给予扶持；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要做

好产权产籍登记工作，只收取证书工本费；区公安分局应充分尊重

搬迁避让人员意愿，做好户籍入户登记工作，只收取证书工本费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。原《万盛经开

区地质灾害防治搬迁避让项目管理办法》（万盛经开办发〔2016〕

13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